
 
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 

 
数控实训中心实训耗材采购供应商遴选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学校《零星采购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为规范我校数控实训中心实训教学耗材的采购与管理，提高教学

质量，降低采购成本，确保实训教学的顺利进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方案适用于 10000 元（含）以上、 300000 元（不含）以下的实

训耗材采购项目。 
 

第三条 本方案所指采购项目须为上海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外的品目。 
 
 
 

第二章 建库程序 
 

第四条 学校零星采购工作小组在校园网公开发布供应商入库遴选项目招标

公告，实施采购。 
 

第五条 供应商按公告内容提交材料，零星采购工作小组组织校内校外专家

进行遴选。对于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或存在其他违规违法现象的，施行一票否

决制，永久取消其参与学校零星采购项目的资格。 
 

第六条 零星采购工作小组公布符合资质和经历要求的合格供应商名单，并

在校园网上公示，无异议后正式入库。 
 

第七条 供应商库名单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动态出入库机制，一般一年调整一

次。如发现供应商在采购过程中存在违规违法现象，立即取消其入库供应商资格，

造成严重后果者，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第八条 建立供应商库只作为入围选取，具体项目实施时，入围供应商根据

项目实际情况报价。 
 
 
 

第三章 采购程序 
 

第九条 数控实训中心按要求提交零星采购申请，经批准后，可从供应商库

中选择 2 家供应商，校纪委在供应商库中同类型随机抽取 1 家，共同组成候选

供应商。数控实训中心按询比价方式进行采购，并报零星采购工作小组备案。 



 
第十条 因项目技术原因无法在供应商库中选择采购，数控实训中心应说明

理由，零星采购工作小组审核确认后，可按学校原零星采购流程实施采购。 
 

第十一条 入库供应商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接受采购安排。如确有特殊情况

可向零星采购工作小组说明原因并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可不参加本次采购。供应商 

1 年内发生 2 次（含）以上应参未参情形的，自动停止项目入围资格。 
 

第十二条 零星采购工作小组进行不定期抽查，发现有规避招标、规避统一

采购、弄虚作假等行为的，取消该部门 1 至 3 年供应商库采购资格，按学校

原零星采购流程实施采购。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方案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第十四条 本方案由零星采购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